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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报热线（北方新报正北方网

首席记者 张弓长） “巴彦淖尔

市五原县水务局扣押我公司巨额

工程质保金已经多年，迟迟不予支

付，导致我公司陷入经营困境。因

为公司中标施工的工程属于国家

专项资金项目，所以五原县水务局

还涉嫌挪用国家专项资金。”6月19

日，内蒙古禹泽水利水电工程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禹泽公司）项目负

责人王先生向北方新报正北方网

反映。

据王先生介绍，从 2015 年起，

五原县开始实施为期三年的全国

新增千亿斤粮食增产项目，该项目

属于国家专项资金项目，工程招标

前，国家专项资金早已到位。2016

年，经五原县水务局公开招标，禹

泽公司中标“五原县2015年全国新

增千亿斤粮食增产项目施工第五

标段”工程，总造价为 255 万多元。

中标后，禹泽公司当年按要求全部

施工完毕，五原县水务局也进行了

初步验收。在施工过程中，五原县

水务局从禹泽公司施工款中扣留

83125元的工程质保金。2017年，五

原县水务局委托一家审计公司为

该标段工程出具了审计报告，随后

相关部门又进行了竣工验收。

2017 年，经公开招投标，禹泽

公司再次中标“五原县2016年全国

新增千亿斤粮食增产项目施工第

四标段”工程，总造价为 225 万多

元。中标后，禹泽公司当年就按要

求全部施工完毕，五原县水务局也

进行了初步验收。在施工过程中，

五原县水务局又从禹泽公司施工

款中扣留了 426240 元的工程质保

金。2018 年，五原县水务局委托一

家审计公司为该标段工程出具了

审计报告，随后相关部门又进行了

竣工验收。

王先生说，按照合同约定，在

工程出具审计报告后，五原县水务

局就应该把这两笔共计 50 多万元

的工程质保金退还给禹泽公司。可

直至今日，禹泽公司多次追讨，依

然没有拿到质保金。

6 月 20 日下午，记者拨通五原

县水务局局长王健海的电话，王局

长告知，分管副局长会与记者联

系。随后，该局副局长杜强给记者

打来电话表示，该局确实拖欠禹泽

公司两笔工程质保金共计 50 多万

元，工程竣工后因县里财政资金紧

张一直没能返还。采访中，杜强也

确认该工程确实属于专款专用的

国家专项资金项目。不过，杜强解

释道：由于该工程竣工验收推迟两

年，在没有竣工验收的情况下不敢

给施工企业退还质保金。于是，五

原县财政把这笔钱盘活了。该局不

仅拖欠禹泽公司的质保金，另有多

家公司的质保金也因五原县财政

困难一直没有返还。

杜强说：“去年春节前，我向分

管副县长汇报了此事，副县长与县

里领导和财政局长商议如何给水

利局再争取点资金，把拖欠质保金

的债务予以化解。当时决定，给拖

欠质保金的企业 60%的房产，40%

的现金。后来，因县里先是调换了

县长，后来又换了财政局长，年前

年后这个事情又没人管了。”

当记者问及当地政府是否挪

用了这笔国家专项资金时，杜强笑

了笑说：“县里给我们的解释是已

经把这笔钱盘回国库了。”杜强随

后又说，国家专项资金拨出后一般

都不会再回流回国库的。

之后，五原县水利局局长王健

海又给记者发来短信说：“国家来

的专项已付，剩余的还在县财政国

库里。未挪用，申请协商支付”。记

者又问：“既然没挪用，那为啥要用

顶楼房的方式给人家化债？”王健

海局长又说：“可协商的多形式支

付。”

新报热线（北方新报正北方网

首席记者 高志华） “我们在瓯

江现代城购房后，领钥匙时却发现

房子被卖给了其他人。不仅如此，

因开发商内蒙古瓯江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瓯江房地产公

司）拖欠施工款，被施工方浙江中

成建工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

成建工）起诉。虽然中成建工对瓯

江房地产公司的房产进行了保全，

官司也打赢了。谁知在执行时一套

房子没有拿到，也被开发商卖掉

了，有些甚至是在法院查封时卖

的。”近日，瓯江现代城的购房者及

施工方中成建工的负责人向北方

新报正北方网反映。

6 月 21 日，记者来到呼和浩特

市赛罕区瓯江现代城。据购房者李

女士介绍，2011 年 8 月，她在瓯江

现代城认购了一套商品房，并与瓯

江房地产公司签订内部认购协议，

签订协议时，她交了 21 万元首付

款，占房款 40%，余款准备在交房

时用贷款交付。2016 年，李女士来

到瓯江房地产公司要房，工作人员

告诉她，她购买的房子已被其他人

买走，要房肯定不行，交付的钱可

以购买公寓楼或者地下车位。李女

士经过打听才知道，瓯江房地产公

司因一房二卖在法院已经有多起

诉讼。她坚持让瓯江房地产公司退

钱，可直到现在，钱也没有退出来，

开发商也找不到。采访时，记者了

解到，在瓯江现代城遭遇一房二卖

的购房者有20多户，有的已经起诉

到法院，有的在等开发商退钱。

当日，施工方中成建工的负责

人裘宝炎也找到记者。据他讲，因

瓯江房地产公司欠中成建工施工

款，中成建工将该公司起诉到法

院，后经法院判决，中成建工胜诉。

在执行过程中，中成建工发现，保

全的瓯江现代城54套房产，不是被

卖出去了，就是遭遇虚假诉讼，到

现在一套房产也没有执行回来。

记者从裘宝炎提供的法律文

书上了解到：2011~2014年，中成建

工在瓯江现代城施工，因瓯江房地

产公司不能按合同约定支付工程

款，中成建工将瓯江房地产公司诉

诸法院，期间，中成建工保全了瓯

江房地产公司在瓯江现代城 54 套

房产（包括商业

楼）。最后，经法

院审理判决，瓯

江 房 地 产 公 司

应 付 中 成 建 工

施 工 款 及 滞 纳

金 6100 多万元。

在执行过程中，

法 院 对 已 查 封

的 89 套房产（保

全的 54 套房产

加 上 后 期 没 有

办理网签的房产）中的第一批46套

房子进行司法评估并起动拍卖程

序，因为流拍，故决定以房抵债。正

在进行以房抵款这一程序时，中成

建工突然接到法院多次通知称，在

被执行的房产中有 42 套被人提起

执行异议，后经中成建工上讼，法

院先后下达 3 次执行裁定书，在每

次执行裁定书下达后，总会有人冒

出来提起异议。就这样，直到现在，

中成建工没有拿到一套房或一分

钱。中成建工的法务人员发现，这

些提起异议的人都是以现金形式

买房，瓯江房地产公司只提供收款

收据，有些提起异议的人甚至在瓯

江现代城没有施工时就把购房全

款以现金形式支付给房地产公司。

于是中成建工向公安机关报案，后

经侦查，确有两人在此次执行异议

中提供虚假诉讼，被提起公诉并被

判刑。

“执行过程中，我们发现，在法

院查封房产期间，瓯江房地产公司

的人竟把查封的房产卖掉。此外，

参与虚假诉讼的两人房子本应该

可以执行到我公司名下，谁知这两

套房子也被人卖掉，造成公司一分

钱拿不到。”裘宝炎对记者说。

因为参与当时诉讼的瓯江房

地产公司法定代表人沙汝拉已经

联系不到。记者找到瓯江房地产公

司第一任法定代表人陈思堂，据他

介绍，2015 年 1 月 19 日之前，他是

瓯江房地产公司法定代表人，股权

均在家人名下。后来沙汝拉等人采

取强制手段，让他的家人放弃股

权，他和家人不得不把股权转让给

沙汝拉等人，随即离开了公司。在

他离任前，瓯江现代城已经建设完

成规划的90%，后续再有3000多万

元就能把小区完善。在他交出公司

法定代表人时，瓯江现代城还有70

多套房、300多个地下车位及24000

平方米的商业楼没有卖出。所欠中

成建工的4000多万元工程款属实。

2015年之前的事他因是公司法人，

所有的事情包括谁是购房者他都

清楚，但 2015 年 1 月以后，为何出

现那么多一房二卖的事他就不清

楚了。对于中成建工在执行时为何

出现那么多执行异议及虚假诉讼，

他并不清楚。

质保金多年不退 施工企业质疑国家专项资金被挪用

瓯江现代城多位购房者遭遇一房二卖

拿着认购协议拿着认购协议，，房子却被卖给了别人房子却被卖给了别人。。


